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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４３１．６７ 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８．２％。财政总收入 ５２．６ 亿元，

增长 ８．１％，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２８．１９ 亿元，增长 ８％。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７８６０ 元，

增长 １０．３％；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２１５７８ 元，增长

１０．９％。提前完成“十二五”节能

减排目标任务。

全年实现规模工业销售产

值 ６６６．７８ 亿元，增长 ３．４％。规模

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占比

５６．２％，位居杭州七县（市、区）首

位。被评为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创

建市，创建成为国家级工业出口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实现农业

总产值 ５４．４４ 亿元，增长 ６％。农

业“两区”▲年度建设任务完成，

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建成使用。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１３５．３２ 亿元，增长 １３．６％。举办

第十届浙西旅游合作峰会，获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县、省“电商换

市”十大创新样本和中国电子商

务发展百佳县称号，自营出口总

量连续 ６ 年居杭州五县（市）首

位。推进青山湖科技城建设，科

技企业孵化器一期和创新服务

中心等建成使用。推进“五水共

治”“三改一拆”和“一廊十线”

工作。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７．５１ 亿元，增长 ２０．１％。通过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被评为“中

国最佳养生休闲旅游城市”。

▲农业“两区”：指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市政府召开第一次

全体（扩大）会议。市长、副市长、

市长助理，市政府工作部门行政

正职出席会议。市府办（法制办）

副主任，市政府各直属单位、派出

机构，省、杭州市驻临安机构行政

正职，党群系统有关部门负责人，

各镇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列席

会议，１０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和市民代表参加旁听。会议学

习贯彻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市

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分解

《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工作任

务，动员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镇

（街道）围绕年度目标和任务落实

工作。会上，市长王敏作题为《肩

负起政府工作的责任与担当》的

主题讲话，代表市政府与部门代

表签订 ２０１４ 年政府重点工作和

十件实事目标责任书。８月 １４ 日，

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

长、副市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法制办副主任出席会议。

会议贯彻市委十三届七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市

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政府工作任务，确

保实现年度各项目标。市长王敏

作题为《努力建设敢于担当的责

任政府》的主题讲话。

【市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 年，市政

府召开常务会议 １２次。

１月 ２ 日，召开第 ２６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政府性投

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临安

市国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等政策文件。

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第 ２７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改革完

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实施方案》

《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意见》《临安市生态养生旅游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

件，研究“五水共治”三年行动有

关工作。

３月 １９日，召开第 ２８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无违建”

创建活动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研究万马路南延项目工程变更有

关事宜。

４月 ３ 日，召开第 ２９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关于临政函〔２０１２〕１０６号和临政

函〔２０１２〕１０７号文件的补充意见》

《临安市房屋征迁服务机构管理

暂行办法》《临安市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意见》《建立人

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源头防控长效

机制的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

５月 ２９日，召开第 ３０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畜禽养殖

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临安市工业经济绩效

考核办法》等政策文件，研究调整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农保）个人

账户计息办法、临安经济开发区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长西

线改建项目建设等工作。

７月 ２ 日，召开第 ３１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４ 年度镇（街

道）第一批专项工作考核细则》

《２０１４ 年度机关部门第一批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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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考核细则》《杭州市基本养老

保障办法临安市实施细则》等政

策文件，研究娄村浜二期安置房

建设工程项目融资有关工作。

７月 １０日，召开第 ３２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临

安市集体土地违法建筑处置意

见》《临安市国有土地违法建筑处

置意见》等政策文件，研究调整高

级职称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标准有

关事项。

８月 ２２日，召开第 ３３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征收集体

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临安市

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

意见》《关于鼓励青山湖科技城标

准厂房建设的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鼓励青山湖科技城科研用

地孵化用房建设的实施办法（试

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等

政策文件，研究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调整工作。

９月 １２日，召开第 ３４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强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若

干意见》等政策文件，研究部门职

权清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交通

重点项目建设资金、临安经济开

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发行二期

企业债券、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征收范围等有关工作。

１０月 ３１日，召开第 ３５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

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临安市政府投资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办法》《临

安市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

会开放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研

究 ２０１４ 年度镇（街道）、机关部门

第二批专项工作和单独考核项目

考核细则制定、市城建发展有限

公司政府性项目财政补助等有关

工作。

１１月 ２０ 日，召开第 ３６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临安市“农家

乐”规范发展管理办法（试行）》

《临安市黄标柴油车淘汰补助实

施细则》《临安市河道（库区）砂石

资源公开拍卖管理办法》等政策

文件，研究调整临安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社会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市残疾人基

本生活保障扩面、市城建发展有

限公司财政补助等有关工作。

１２月 １２ 日，召开第 ３７ 次常

务会议，研究调整城镇土地使用

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临安市城市用水价格调整、钱锦

大道二标段工程采用 ＢＴ 模式建

设等有关工作。

【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 ２０１４ 年，

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 １０次。

１月 ２ 日，召开第 ２２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工作。

１月 ２６ 日，召开第 ２３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市政府与杭州实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乡统筹战

略合作、２０１４ 年政府性投资项目

计划安排、《临安市 ２０１３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临安市 ２０１３ 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４ 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政府工作报

告》、禽流感防控等有关事宜。

３月 １９ 日，召开第 ２４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市长和副市长工

作分工、市政府全体会议安排和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及“十

件实事”任务分解、２０１４年市级专

项和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预算计

划安排工作等有关事宜。

４ 月 ３日，召开第 ２５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部门职权清理推

行权力清单制度、２０１４ 年市“两

会”建议提案办理等有关工作。

４ 月 １８日，召开第 ２６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旅游项目招引有

关工作。

７ 月 ２日，召开第 ２７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市十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重点建议和市政协八届三

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离休退休

劳动模范荣誉津贴标准调整等有

关工作。

７ 月 １０日，召开第 ２８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雄鹰系企业债务

危机处置有关事宜。

９ 月 １２日，召开第 ２９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市国资公司与杭州盛安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临安市第

二期经营性公墓等有关工作。

９ 月 ３０日，召开第 ３０次市长

办公会议，研究扩大有效投资有

关工作。

１２月 １２日，召开第 ３１次市

长办公会议，研究《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工作。

【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政
府党组（扩大）务虚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市政府召开半年度经济

形势分析会暨市政府党组（扩大）

务虚会。市长王敏，副市长章登

峰、裘小民、沈慧、吴春法、俞灵

君、周连昆，市政府办、市发展和

改革局、市统计局、市农办、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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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规划

建设局、市科技局、人民银行临安

支行、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经济

发展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会上，市

发展和改革局、市统计局、市农办

等部门负责人汇报上半年经济运

行和产业发展情况。针对下半年

的工作，王敏强调，要围绕目标抓

落实，提振信心、集中精力，确保

完成年度任务。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政府制发文件

７４４ 件，其中，临政发 １１８件、临政

函 １２５ 件、临政干 １０ 件、临政办

７７ 件、临政办函 ７１ 件、临府纪要

５９ 件。收到各类公文 ２０６７件，其

中，各镇（街道）、市级部门 １３２８
件，上级部门 ７３９ 件。（参见《附

录》栏目）

【重要表彰】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人民

政府表彰各类先进 ３０批次。

１月 ２７日，命名杭州乐吃食

品有限公司等 １１ 家企业为临安

市第十五批农业龙头企业。

２月 １９日，表彰锦北街道办

事处等 １７ 个 ２０１３ 年度依法行政

工作先进单位和陈卫国等 １８ 名

先进个人。

２月 ２７日，表彰临安市裕康

食品厂等 １０ 个获 ２０１３ 年度优质

农产品市场拓展奖（山核桃收购

贡献奖）的先进企业、临安市红叶

炒货食品厂等 ８ 个获农产品电子

商务发展贡献奖的示范单位、郑

兴贤等 １０ 名优秀营销大户；命名

临安市和兴蔬菜专业合作社等 １０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市级规范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月 ４日，表彰锦城街道办事

处等 １８ 个 ２０１３ 年度人口和计划

生育目标管理先进集体和蔡永祥

等 ３７ 名先进个人、锦城街道办事

处等 １０ 个 ２０１３ 年度国土资源保

护与利用目标管理先进集体和杨

军红等 １８ 名先进个人、锦城街道

办事处等 ２９ 个 ２０１３ 年度生态建

设与环境保护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和陈冲等 ５１名先进个人。

３月 １０日，表彰杭州可靠护

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０１３ 年

度“十强”外贸企业和杭州华旺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佳”外贸

企业。

３月 １２日，表彰太湖源镇政

府等 １８ 个 ２０１３ 年度旅游工作先

进集体和张思南等 ３１ 名先进个

人、杭州浙西大峡谷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等 ２０１３ 年度“十佳”优秀

旅游企业。

３月 １８日，表彰杭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 ２０１３ 年度工

业行业龙头企业；表彰万马联合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３ 家工业销

售产值上台阶企业；表彰杭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４ 家获“税收

贡献奖”企业，并奖励；表彰杭州

来特电气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工业

亩均税收增幅前十名企业、浙江

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工业

亩均税收前十名企业，并奖励；表

彰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等

２０家重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表彰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５ 家信

息化应用示范企业；表彰青山湖

科技城管委会等 ７ 家工业平台建

设先进单位；表彰浙江万马集团

电子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机器换

人”示范企业；表彰临安市金诺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等 ４ 家优秀担保

公司；表彰市委宣传部等 ２０ 家合

力兴工优秀服务单位和方婷等 ３１
名先进个人；表彰青山湖科技城

等 １５ 家工业绩效考核先进单位，

并奖励；表彰杭州杭氧填料有限

公司等 ３家获政府质量奖企业。

３月 ２０日，表彰锦北街道办

事处等 ６ 个 ２０１３ 年度民政工作

先进集体、陈丽等 １２ 名民政工作

先进个人、吕秋月等 ３ 名老龄工

作先进个人。

３月 ２４日，表彰玲珑街道办

事处等 ４ 个 ２０１３ 年度农村经营

管理先进集体和蒋玉香等 １１ 名

先进工作者、王维芳等 ８ 名镇（街

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优秀代

理会计。

４月 １４日，表彰青山湖街道

办事处等 １３ 个 ２０１３ 年度防汛防

台抗旱先进集体和陈忠根等 ３４
名先进个人。

４月 ２３日，授予板桥镇和龙

岗镇“临安市统计基础三星级镇

（街道）”称号，并通报表彰；通报

表彰锦南街道办事处等 ２８ 个

２０１３年度统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史

红敏等 ６０名先进统计工作者。

５月 １２日，命名杭州天目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等 ７４ 家企业为

临安市第七批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并表彰。

５月 １９日，表彰锦城街道办

事处等 １４ 家 ２０１３ 年度住房公积

金扩面工作先进单位和吴建林等

重要文件

重要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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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 完成情况

治理城区交通拥堵。打通石镜街等“断头

路”３条以上，建成临水桥。新建公交车首

末站、公交亭和港湾式停靠站 １４个。新辟

青山湖科技城公交线路，建成越秀公交

站。加强交通组织管理，深化智能交通系

统建设。新增停车泊位 １０００个

完成万马路北延、苕溪北路（临西桥至万马路段）工程，石镜街西延

工程（沙地段）开工建设。临水桥建成通车。建成地下专用停车泊位

１５７６个。建成公交车首末站、公交亭和港湾式停靠站 １４个。青山湖

科技城公交环线 Ｋ３８、Ｋ３９两路公交车开通。越秀公交站建成使用。

《临安市中心城区近期交通发展规划及五年行动计划方案》完成编

制。完善城区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中央隔离、单行线、交叉口渠化改

造举措，建成万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施标准化示范路，治理拥堵点 ４
个。完成环北路大学路口、环北路马溪路口等路口交通信号灯优化

配时。第三期智能交通启动建设。加大文明出行宣传教育力度，加强

交通秩序整治，查处交通违法行为近 ９万起

提升城乡饮水质量。完成里畈水库上游临

目区块“农家乐”污水治理工程，污水处理

率 １００％。加快於潜给水工程建设，完成昌

化取水口上移项目前期。推进农村饮用水

安全提升工程，完成覆盖 ２ 万人口工程建

设。巩固提升已建成农村集中式供水设施

的管理水平

里畈水库上游太湖源镇临目区块建成污水处理站点 ３６ 个，铺设污

水管网 ４．２ 千米，纳管 ９９４ 户，纳管率 ８２％，其中“农家乐”纳管 ３０７
户，“农家乐”污水处理率 １００％。於潜给水工程完成厂区提升改造，

取水口上移项目开工建设。昌化水厂取水口上移项目完成项目建议

书批复、水厂规划选址、环评、水保及用地性质调整、建设规划调整

报批等工作。完成农村饮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１２ 个，受益人口 ２．３
万人。出台农村饮用水长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加强日常检查管理，

落实“以奖代补”政策，确保 ８１３座农村集中式供水设施正常运行

加快完善农村道路设施。建成农村联网公

路 ３０ 千米，实施农村公路大中修 ６０ 千

米、公路安保工程 ４０ 千米、病危桥修复改

造 １５座。加大富民林道建设力度，建成标

准化林道 ３００千米

建成农村联网公路 ３１千米，实施农村公路大中修 ６２．３ 千米、公路安

保工程 ４７千米、病危桥修复改造 １５座。建成标准化富民林道 ３０３．２
千米，总投资 ３４８６万元

丰富城乡文体生活。建设提升农村文化礼

堂 ２５ 个。完成文化走亲 １０ 场，送戏下乡

３００场，送电影下乡 ３３００场。新建城乡公

共体育设施 ２ 处。减免 ３０００ 户以上低保

困难家庭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服务费。

有条件向社会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开放率 １００％

完成村级文化礼堂建设项目 １９ 个、提升项目 １０ 个。开展“好家风”

评比及开蒙礼、新兵入伍礼等活动，丰富文化礼堂建设内涵。完成文

化走亲 １１ 场、送戏下乡 １０６７ 场、送电影下乡 ３３４０ 场。新建城乡公

共体育设施 ３ 处。减免 ３７９８ 户低保困难家庭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

视服务费。５３所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向社会全面开放

“十件实事”及完成情况
表 ５

２０ 名先进个人。

５ 月 ２６ 日，表彰玲珑街道办

事处等 １２ 个 ２０１３ 年度农民素质

培训工作先进集体和张琪等 ３０
名先进个人。

６ 月 ３ 日，表彰青山湖街道办

事处等 １２ 个气象防灾减灾先进

集体、童雪峰等 ４ 名优秀气象协

理员和李良华等 １６ 名先进个人。

７ 月 ２８ 日，表彰锦北街道等

１２ 个 ２０１３ 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和杨威等 ３５ 名先进个人。

１２ 月 １０ 日，命名锦北街道回

龙村等 １５ 个村为临安市第七批

文化示范村。

（胡孟军）

【市政府为民实事】 ２０１４ 年，临安

市人民政府为民“十件实事”及完

成情况如下（见表 ５）：

为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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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 完成情况

开展“智慧临安”无线城市建设。建设无线

网络站点 ３００ 个，实现主城区人流密集区

域、中心镇集镇范围和重要旅游景点信号

覆盖，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推进“智慧临安”无线城市建设，建成并开通“ｉ－Ｌｉｎａｎ”无线城市平台

和无线网络站点 ３００ 个，实现人流密集区域、中心镇集镇及主要旅

游景点信号覆盖，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改扩建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 ４０家，新增养老床位 １００
张以上。建立“数字养老”平台，完善政府

购买服务评估机制，５０００人以上享受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

新改扩建城市社区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１０６ 家，全市农村

和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１６２ 家。建设农村养老院（老年

公寓）３家，新增养老床位 ２１０张。建成运行“数字养老”平台。享受政

府购买养老服务老年人 ５２７３人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整合检验检测资

源，提高检测覆盖率，定量检测 ４ 批次／千
人，确保食品评价抽检合格率 ９５％，蔬菜、

生猪等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 ９７％
以上，确保药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 ９８％。

深化学生饮食放心工程，学校食堂 １００％
实行量化分级管理，主副食品 １００％实行

统一配送或定点采购，为学校师生 １００％
落实餐饮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完成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实施食品安全定量检测 ２６２４批次，合

格率 ９８．１％；其中地产蔬菜、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合格率 １００％。完成

药品评价抽检 １６０ 批次，合格率 ９８．８％。实施学校食堂基础设施改

造提升工程和集体配送餐质量提升工程，全市 １６８ 家学校食堂全部

实行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主副食品

统一配送或定点采购率 １００％。为全市中小学生、幼儿统一投保校方

责任保险及食品安全责任险

加强城乡住房保障。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３ 万平方米。实现收入在低保标准 ２．５ 倍

以下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

尽保”。完成农村住房改造 ２４００ 户、农村

困难家庭住房救助 ２７０户。开通住房公积

金“１２３２９”服务热线，新增住房公积金缴

存职工 １５００人

３．６ 万平方米第五期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扩展

到人均收入低于城镇低保标准 ２．５ 倍的住房困难家庭，２２８ 户城镇

困难家庭享受廉租房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完成农村住房改造

３８１６户，农村困难家庭住房救助 ２９８户。住房公积金新业务系统上

线运行，“１２３２９”服务热线开通运行。新增公积金缴存职工 ２７４２人

提高社会保险水平。推进被征地农民基本

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农保）

制度转换，转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１ 万人

以上。提高医疗困难救助比例和最高限

额，降低企业退休人员门诊起付标准，城

镇职工门诊住院总体报销比例达到杭州

主城区水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二级

公立医院住院补助标准提高到 ７５％

推进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农保）制度

转换，转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１．６ 万余人，其中，被征地转保 ６５４６
人、老农保 ９６５１ 人。出台《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临安市实施细

则》，医疗困难救助最高限额从 ６ 万元提高至 ８ 万元，分段补助标准

提高至 ５０％～８０％。企业退休人员门诊起付标准从 ６００元降低至 ３００
元，城镇职工门诊住院总体报销比例达到杭州主城区水平，其中住

院补助最高限额从 １８万元提高至 ２４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一、二级公立医院住院补助标准提高至 ７５％

提升基层医疗救护能力。深化城乡优质医

疗资源共享工程，建成临床影像会诊等

“五大中心”。加强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完

成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 １ 万人次，其中红

十字注册救护员培训 ２０００人次

推进市属医院与省市医院紧密型合作，加强市属医院与基层医疗机

构结对帮扶，市中医院、於潜人民医院、昌化人民医院分别与杭州市

中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建立合作关

系，临安市人民医院成为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二医院。临

安人民医院与太湖源镇中心卫生院、市中医院与高虹镇中心卫生院

结对。临床影像会诊、临床心电会诊、临床病理诊断、产前筛查会诊、

危重孕产妇抢救会诊“五大中心”建成投入运行。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进校园、进高危行业、进文化礼堂、进周末选学活动，拓展培训范围，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完成公益性普及培训 １．２６ 万人次，其中培训红

十字救护员 ２２６５人

续表 ５

�（徐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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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政府法制办共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２４件，受理 １５
件，其中维持 ８ 件。办理省、杭州

市行政复议案件 ９件，其中维持 ７
件。办理行政诉讼案件 １０ 件，其

中原告不服初审法院判决 ３ 件，

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审结的案

件中，撤销 １件，维持 ３ 件。

审查部门权力清单合法性，

确认有行政权力部门 ４２ 个，保留

行政权力 ４３５５ 项（不含财政专项

资金分配和审批转报事项），削减

幅度 ６１％。保留部门共性权力 ８
项，审批转报事项 ８２ 项，承接省、

杭州市下放权力事项 ７５ 项。

全年审核政府规范性文件 ３９
件，审核各类政府性合同 ２３ 件，

审查 ２４ 件信息公开案件的合法

性，审查各行政执法单位报备的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５３件。完成行

政执法证考试、申请、换证和年审

工作。组织 １０３ 人参加行政执法

证件培训考试，合格率 ８５％。

（章元锋）

【概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新版临

安市党政办公化自动系统（ＯＡ）
在全市正式运行。全年，通过政府

信息公开平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１３１４条，收到要求公开信息申请

６０ 件，依法依规予以及时回复；全

市 ６８ 个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累

计公开政府信息 ２．５６ 万余条，访

问量 ３０３．９６万人次，日均访问量

１．３ 万余人次；通过数字电视图文

频道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滚动播出

各类政府信息 １５２ 条、版面 ３２５
个。１２月，完成相关部门许可和

非许可审批事项在浙江政务服务

网的统一认证、统一申报、统一查

询、统一反馈，按规范要求统一内

部办理环节名称。

（方忠平）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办理因公出

国（境）人员 ２８ 批 ３５ 人次，比上

年分别下降 ４８％和 ６４％。计划出

访团组 ５批次，实际执行为零。审

核办理企业邀请外国人来华 ４２
人次。９ 月，接待来自 ２０余个国

家的外宾团考察临安市坚果炒货

食品城；１０ 月，接待参加“亚洲景

观级森林恢复———独特的示范林

途径”项目启动会人员；１１月，接

待联合国森林论坛前秘书长简·

麦克尔平到临安考察森林可持续

管理等。

（张泓阳）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发生各类突

发事件 ３０６ 起（不包括突发社会

安全事件）。自然灾害 ５起，其中，

雨雪冰冻 １ 起、洪涝 １ 起、台风 １

起、地质灾害 ２ 起，受灾人口 ２８００
余人，紧急转移安置 ３００ 余人次，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００ 万元，全市共

有 ６１ 户民房不同程度受灾，其

中，倒塌 ７６ 间、严重损坏 １７ 间、

一般损坏 ４ 间；因灾死亡 １ 人（太

阳镇大地村女性村民因山体滑坡

导致厨房倒塌，被埋身亡）。安全

生产事故 ３０１ 起，比上年下降

１１．２４％；死亡 ６４ 人，下降 ９．８６％；

直接经济损失 ９１６．８２万元，下降

９．６６％。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

生事故 ６ 起，下降 ３３．３３％；死亡 ８
人，下降 １１．１１％；直接经济损失

３６５ 万元，下降 ９．８８％。道路交通

发生事故 ２３１ 起，下降 １０．４７％；

死亡 ５６ 人，下降 ９．６８％；受伤 ２７４
人，下降 ９．５７％；直接经济损失

４９．５２ 万元，下降 ８．０２％。消防安

全共发生火灾事故 ６４ 起、直接财

产损失 ５０２．３ 万元。全年未发生

社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社会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全年接处各类

警情 １１．６１万起，下降 １０．９６％。其

中，有效警情 ３．８２ 万起，下降

１３．４８％；在处置各类大小突发事

件和警情中，出动警力 ７ 万余人

次，出动车辆 ４ 万余台（次），破获

各类案件 ５００ 余起，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 ５００余人。

修订《临安市地震应急预

案》。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水上救

援）、人员溺水事故、食品安全事

故、文物保护、地震灾害、中小学

学生逃生、特种设备等专项应急

演练，消防灭火、人员疏散、排爆、

案件侦破、危化品处置、群体性事

件处置演练等综合应急救援实

战，开展各类应急演练 ６０ 余场，

发放宣传图册 ５０００ 余份。上报

省、杭州市各类突发事件信息 １００

法制工作

电子政务工作

外事工作

应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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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上报临安市领导信息 １３０
余条，各级领导批示 ３２ 条。处置

“５·１２”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火灾、“７·１２”杭徽高速公

路大客车侧翻、保通驾校驻坡台

倒塌等事故，稳妥应对“５·２０”杭
州九峰环境能源垃圾焚烧项目等

群体性事件，防控埃博拉出血热

等公共卫生事件。全年未发生因

预防不力或措施不到位而引发的

突发事件。

（张力军）

【概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委、市政

府接待办公室共接待到临安的宾

客 ５００ 余批，计 ５２００ 余人。完成

省、杭州市领导到临安调研指导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省、杭州

市督导组到临安督查“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工作，临安国家级卫

生城市省级复检等系列活动的后

勤保障工作。接待工作按照“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的文件精神，

实现公务接待高效、规范。

接待省部级以上领导 ２３ 批，

主要领导有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

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全国政

协副主席刘晓峰，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浙江省委书

记夏宝龙、省长李强。接待到临安

考察、交流、调研、参观等活动的

海外知名人士、中央媒体采访团、

外省市、兄弟县市及友好城市代

表团 ５６ 批；接待中国台湾地区

“监察院”前任院长、钱武肃王后

裔钱复，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接

待阿里巴巴集团、苏州博济科技

园、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等到临安经贸考察、项目洽谈、经

济合作的企业界人士 ６０批。

（陈 烁）

【概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统筹协调“三改一拆”“五

水共治”“一廊十线”等中心工作

和青山湖科技城、新城新区建设

等重大项目；协调征地拆迁、工业

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杭州九峰环

境能源垃圾焚烧项目推进等工

作。共组织完成控违拆违、招商引

资等调研课题 １７ 项，起草各类报

告、领导讲话材料 ３００ 余篇，获

省、杭州市领导批示信息 ２０ 余

篇；联系协调各类考察及领导慰

问、扶贫帮困、送温暖、下基层检

查调研活动等 １００ 余次，安排会

务活动 ４２８ 件次。按照项目化管

理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政府重点

工作和“十件实事”督查工作机

制，推动市政府 １６３ 项重点工作

和“十件实事”办理落实，全年共

转办批示件 ３９６ 件，其中跟踪督

办 １２２ 件。统筹 １６８ 件人大代表

建议和 ２９２ 件政协提案的分办交

办、业务指导、督促检查、上网发

布、“回头看”等工作，其中，直接

主办人大代表建议 ６ 件、政协提

案 ８ 件。

（胡孟军）

【概况】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级机关事

务管理局共接待到临安的宾客

５００余批，计 ５２００余人次。其中，

接待中央国家机关、省、杭州市有

关部门领导 １０ 余批；接待海外知

名人士、中央媒体采访团、外省

市、兄弟县市及友好城市代表团

到临安考察、交流、调研、参观等

人员 ５０ 余批；接待到临安经贸考

察、项目洽谈、经济合作等企业界

人士 ６０批。

完成全市“两会”、省市各类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视频会、

全市“五水共治”工作动员会、省

市领导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省市督导组督查“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工作、临安国家

级卫生城市省级复检、农村工作

会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大会议

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承接会议

服务 １１６４场次，与会人员 ５．４万
人次，其中，大型会议 ２６４ 场次、

中小会议 ９００ 场次。外派跟踪服

务 ３０余场次。

完成政协书画院改造、市政

府茶文化研究会办公场所维修整

治、机关食堂面点房扩建、市信访

局室内外墙体改造、市“五水共

治”办公室维修、市新闻传媒中心

墙体改造、会议中心 １ 号和 ２ 号

会议室视频会议系统改造等基建

工程；机关大院 １ 号停车场改造

和老年体协门球场建设工程进入

立项前置审批阶段；机关大院变

压器双回路改造工程完成初步设

接待工作

市政府办公室工作

机关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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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审核；太庙山生活区 ２５ 幢卫生

间改造工程竣工。为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五水共治”办公室、政协书画院、

市委党校专家楼等部门采购相关

办公设备。清洗机关大院空调

３００ 余台；维修房屋、家具、门锁等

１２５０次，维修水电设施 １０８３次、

空调 ２０３次。集中整治机关大院、

太庙山生活区、责任路段卫生。

“五一”“十一”期间，在机关大院

办公楼内外公共区域摆放清蟑和

灭鼠药物，集中对大院树木、绿化

带、卫生死角等容易引发蚊蝇滋

生的区域进行药水喷洒；按时更

换办公楼室内外的盆景，按季度

适时补种各类花卉计 １．１万余株。

机关食堂每天服务就餐 ７００ 余

人，确保提供菜肴 ２４ 个品种以

上、点心 １５ 个品种以上；服务市

四套班子接待用餐 ２５０ 余桌。选

拔厨师、服务人员参加杭州市机

关后勤食堂系统烹饪比赛和服务

技能比赛，获嘉奖。为市四套班子

领导提供出车服务 ３２８ 次。严格

执行车辆及外来人员登记、消防

检查、日夜监控巡查等制度，有效

劝导上访事件 ５８ 起，计 １０００ 余

人次；纠正违规停车 ２０００ 余次；

登记出入 １．２万人次。

是年，临安市政府大院被评

为 ２０１３ 年度浙江省节约型公共

机构示范单位；市政府大院经济

协警队被评为杭州市经济文化保

卫工作先进集体。

【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召开全市公共机构节能

工作会议，调整市级公共机构节

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印发

《２０１４ 年市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要点》《２０１４ 年度市级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考核办法》，与 ８９ 家公共

机构签订《２０１４ 年度节能目标责

任书》。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公共机构

节电、节水等考核指标；开展节能

宣传周、科普宣传周、能源紧缺体

验日活动及夏季公共建筑空调温

度控制标准专项检查；发放、张贴

节能宣传画、开关节能标识。

【机关公务用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全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为保

障机关公务用车的需要，２０１４ 年

１月 ２４日，临安市机关公务用车

服务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组

建成立。公司由市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出资，注册资金 ５０
万元，授权由市级机关事务管理

局管理，按市场化方式运营。配置

商务车 ５ 辆、小轿车 ２５ 辆，其中

吉普车 ２ 辆；预留商务车 ５ 辆、小

轿车 １５ 辆，其中吉普车 ２ 辆。如

出现用车紧张情况，可增补预留

车辆。通过公开招聘，优先从车改

分流安置的驾驶员中招聘驾驶员

３０人。制定出台《临安市公务用

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办法》《公务

用车公司日常管理制度》，明确车

辆租赁收费标准。全年短期租车

单位 ６８家，计 １４００余次。

【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 】
根据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关于清退违规占

用的办公用房工作有关要求》，

２０１４年，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开

展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５
月 ２６ 日，印发《关于报送清退违

规占用的办公用房相关表格和自

查报告等的告知函》，成立专项行

动工作协调小组，以调整、合并、

分隔为主要方式清理办公用房。８
月 １８～２２ 日，市委办、市府办会同

市纪委（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发

改局、市审计局、市级机关事务管

理局组成督查组 ５ 个，督查各镇

（街道）、部分市直属单位、省市有

关驻临安机构共 ４１ 家单位的办

公用房清理整改情况。截至 ９ 月

底，全市参加整改的单位 ９３ 家，

其中，８２家单位报送总结报告、１１
家单位申请暂缓或不参加整改。

全市共清理腾空办公用房 ２３８６
平方米。

【市政协书画院装修改造工程启
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市政协书画院

装修改造工程启动。该工程位于

望湖公园 １ 号楼，由浙江中海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承

建，预算投资 ２００ 万元，装修面积

５４１ 平方米。年底，该工程验收合

格，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交付市政

协办使用，用于开展书画交流和

联谊活动。

（陈钰明）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创建办继续推

进“清洁乡村”工作，主要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靓镇行

动”、农村环境整治百日大行动。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处置，制定并下发《临安市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处置指导意见》，印发

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１０ 万册、宣传

海报 １ 万张，制作流动宣传展板

３０ 块，开展业务培训 ６ 期，下村指

导 ２０ 次，召开全市现场工作推进

“清洁乡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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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冯镭接待信访群众图 ８２

临安市人民政府

会 ２ 次。经过试点、先行、全面推

进 ３ 个阶段，至 １２ 月底，全市基

本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的行政村

２２６ 个，占全市农村的 ８９．７％，基

本形成以可堆肥和不可堆肥的分

类标准，以太阳能发酵为主要处

置模式，有临安地方特色的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杭州市

副市长戚哮虎到临安市调研农业

农村工作时，指出临安市的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力度大，

处置模式多样，后来居上，走在杭

州市前列。

深化“靓镇行动”，全市各镇

（街道）结合实际，强化集镇环境

建设和管理，高虹镇、青山湖街道

的农贸市场按照星级市场标准完

成改造提升，板桥镇集镇道路拓

宽延伸 ５００ 米，天目山镇整体改

造天目路、凌董路，昌化镇完成城

防工程建设，河桥镇完成老街改

造，於潜镇推进机械化清扫力度

和公厕规范化管理水平。在三次

“城乡联动、万人参与”清洁大行

动中，全市农村累计发动 ５．２４万
人次，清运垃圾 ３１２６．９吨，清除卫

生死角 ４１０２ 处。

（章志刚）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信访局受理来

信来访 ５６７ 件计 ２１２８ 人次，比上

年分别下降 ３４．３％和 ３６．３６％。受

理来信 ３３７ 件，下降 １０．６１％，其

中，重复信 ８９ 件，增长 １１７．０７％；

联名信 ３５ 件，无增减。接待来访

２３０ 批计 １７９１ 人次，分别下降

５２．６８％和 ３９．６４％，其中，重复来

访 ５ 批计 ６ 人次，分别下降

８３．３３％和 ９７．８２％；集体来访 ７６
批 计 １５３３ 人 次 ， 分 别 下 降

４４．５３％和 ３６．８６％。初信初访办结

率在 ９５％以上。办理国家信访局

网上投诉办转送件 ２９ 件、杭州市

及以上来信 ２５５ 件，分别下降

６７．０５％和 ２６．７２％。

市委常委会听取信访工作汇

报，召开全市政法综治信访暨深

化创建“平安临安”工作会议，明

确信访工作目标和要求。市委、市

政府继续与镇（街道）、部门签订

信访工作责任书，把重点信访工

作内容纳入综合考评。全年召开

各类信访工作会议 ８ 次，研究部

署相关工作，开展问题专题协调

２０余次，市领导对信访工作作出

批示 ２９ 次。市政府把“加强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常态化信访

维稳工作机制，引导涉法涉诉信

访问题在法制轨道内妥善解决”

作为重点工作跟进落实。

围绕四级“两会”、中共十八

届四中全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南京青奥会、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世界

首届互联网大会等会议召开，排

查矛盾纠纷 １６０ 件次。全国“两

会”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期间，

构建 １８ 个镇（街道）及 ３０ 个相关

部门的信息直报网络，坚持信息

滚动排查和零报告制度。继续开

展领导干部接访活动，全国“两

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市领导每日

定点接访。结合约访、走访、下访

等方式，继续开展市领导阅批来

信和疑难问题包案工作，全年，市

领导阅批来信 １６０ 件，接访包案

３８件次。

实施市、镇、村三级每周不稳

定因素联动排查报送、研判分析

制度。全年各镇（街道）、部门报送

矛盾纠纷 ２０６ 件次；市信访联席

会议办公室梳理重要不稳定信息

２２件次；编辑各类专报 ５１期，其

中，信访稳定工作每周专报 ４８
期、信访维稳要情专报 ３期。由市

委组织部选派干部 ８ 人次到市信

访局挂职锻炼。

落实首办责任制、重要来信

领导阅批制，初信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署名有效初信受理告知、

办理结果回复率 １００％，系统登记

信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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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率 １００％。对中央巡视组、省

委巡视组转交的 ８１ 件次信访件，

按要求落实镇（街道）和部门办

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开展

规范信访复查工作，由市信访局、

市法制办、市司法局及涉案单位

分析会审信访复查案件，并作出

复查意见。全年，办理信访复查申

请 １５ 件，增长 ２５％，复查件占信

访总量的 ２６．４６‰，全部通过杭州

市政府复核，复核率 １００％。

是年，临安市信访工作目标管

理考核继续保持省、杭州市优秀。

【“依法信访” 主题宣传月活动】
根据浙江省统一部署，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市信访局开展“依法信访”主

题宣传月活动。制定临安市“依法

信访”主题宣传月实施办法，印发

《关于开展“依法信访”主题宣传

月活动的通知》；组织市委宣传

部、市司法局（依普办）、市新闻传

媒中心、市广播电视台开展座谈，

联合开展“依法信访”宣传工作。

活动期间，印发宣传资料 １ 万份，

宣传《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通

过干部学习新干线组织全市公务

员参加信访知识测试；《今日临

安》专版刊登“依法信访”相关内

容 ３ 期；在市广播电台进行在线

访谈。

【信访积案排查化解专项行动 】
２０１４年，市信访局开展信访积案

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市信访联席

会议办公室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

印发〈关于开展信访积案排查化

解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临群组办发〔２０１４〕８号）。各镇

（街道）、部门摸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底前发生、尚未息诉罢访的重复

信访、越级上访、进京非正常上访

及省市督导组受理后交办的信访

件，逐案落实领导包案。全年化解

信访积案 ４３件。

（傅玲玲）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民生服务管理

中心受理来电来信 ３４４４９ 件，比

上年增长 ３１．９％，其中，“９６７１８０”
来电 ２９８４６ 件，占 ８６．６％；网上信

访 ６２５ 件，占 １．８％；杭州市

“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 ３９７８
件，占 １１．６％；直接答复 １０６０６
件，占 ３０．８％；联系处置 １１８４７
件，占 ３４．４％；网络交办 １１９９６
件，占 ３４．８％。按时反馈率 ９９．６％，

办结率 ９９．８％，满意率 ９９．５％。

全年编发《每周要情》４６ 期、

专报 ４ 篇、简报 １２ 期。实行每周

排查和敏感时期每日排查，整理

每周受理件，掌握倾向性、苗头性

和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提出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为市委、市政府提

供决策参考。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难点焦点问题，形成民情专报报

送市级领导。全年，按照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推进解

决工程车超载超限、非法采砂、河

道污染等突出问题。

全市 ４３ 个一级联动单位建

立 ５ 人以上的联动队伍，实行 ２４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节假日一级

联动单位分管领导、网络通信设

备、值班人员齐备，及时应对处置

突发事件。二级联动单位在工作

日落实专门值守电话和人员，在

节假日和其他非工作时间明确联

络方式，保证 ２４ 小时信息畅通，

以及时有效处置民生事项。

与网络单位建立联动协作机

制，对于疑难受理件和群众普遍

关注的热难点问题，会同相关网

络单位开展座谈会诊，现场疏导

解决。全年，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

与网络单位召开热点、难点问题

座谈交流会 ２０ 次，提交群众建议

７０ 余条，现场协调 ６０ 余次，解决

问题 ５００ 余件。与市广播电视台

等新闻媒体联动 ７０ 余次，提供素

材信息 ４００ 余条，与“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办公室联动，发送信

息 ３００余条。

与市电信局联合下发《话务

员绩效考核细则》，通过“一月一

堂课”“一周一检测”“一周一例

会”三项举措提高话务员的接线

水平，交办精准性 ９８％、群众满意

率 ９７％。全年通报问题质量件

１２７ 件，审核退回重办 ５件。联合

市纪委、市督查考评办开展效能

督查，现场督查督办小餐饮无证

无照、油烟污染、非法采砂、违章

建筑等问题 ５００ 余件。与市督查

考评办对接，把民生服务管理工

作纳入全市综合业绩考评，在社

会评价中设立民生服务工作专项

评价，在部门、镇（街道）考核中分

别为 ４．５分、２ 分。

【处置水库溢洪堰坎冲毁事件 】
２０１４ 年 ３月，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处置水库溢洪堰坎冲毁事件。３
月 ２ 日凌晨 ２ 时，市民生服务管

理中心接到村民紧急求助电话，

反映天目山镇周冕村的水库堰坎

被冲毁，稻田被淹没，附近村民的

房屋均不同程度受损，望相关部

民生服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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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尽快救援处置。接到电话后，市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交办相关一级

联动单位：天目山镇、市水利水电

局，要求值班工作人员赶往现场

处理，处置险情。接到交办后，联

动部门、相关技术人员第一时间

到现场，安置和转移周边受灾村

民，开展勘测分析控制险情，无人

员伤亡。

【协商解决山林补偿遗留问题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联动玲珑街道、市林业局解决

遗留的山林补偿问题。玲珑街道

村民柳小平通过“９６７１８０”向市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反映：２００８
年，桥岭村村委会擅自砍伐其家

山林用于修建公墓，一直未解决

补偿问题，望政府帮助解决。市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交办玲珑街

道和市林业局。接到交办单后，

市林业局玲珑资源分站会同玲

珑街道有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

行调查。经调查，１９８２ 年分山到

户，柳小平分到责任山 １ 宗，地

处玲珑街道桥岭村桥里自然村

新凉亭，面积为 ０．１３ 公顷。２００８
年，桥岭村建设村生态公墓时占

用柳小平的部分山林。２０１２ 年，

柳小平发现自己的部分山林被

桥岭村占用建造公墓，遂先后向

夏禹桥村、玲珑街道反映情况，

但因补偿金额问题未达成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经柳小平、夏禹桥

村村干部及桥岭村村干部三方

到实地丈量，确定柳小平被占用

山林面积为 １２０ 平方米，此结果

经柳小平、桥岭村双方认可，但

补偿款一直未落实。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玲珑街道、市林业局召集

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经协调决

定，桥岭村占用柳小平 １２０ 平方

米山林建造公墓属实，补偿柳小

平人民币 ７５００ 元。

【１６ 路公交车延伸至市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经过太湖源镇白沙

村市岭自然村的临安市至安吉县

孝丰公交班车停运，１６ 路公交车

终点站是太湖源镇白沙村村委会

驻地，造成市岭村民出行困难。市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接到市岭村民

反映，要求 １６ 路公交车延伸至市

岭，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受理后，

把交办意见转给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实地考察和市

场分析，向上争取资金补助。８ 月

１１ 日，１６ 路公交车延伸至市岭，

早晚各一班。

【帮助峡谷源村村民解决看病难

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市民生服务

管理中心联系龙岗镇、市卫生局

帮助解决峡谷源村村民看病难问

题。龙岗镇峡谷源村村民向市民

生服务管理中心“９６７１８０”反映，

由于村里没有设立卫生服务站，

平时要到几十里外的龙岗镇看

病，尤其老年人看病配药，极为不

便，建议在村里设立卫生服务站，

方便就医。接到反映后，市民生服

务管理中心联系市卫生局和龙岗

镇，建议市卫生局酌情考虑，根据

实际情况设立便民点。市卫生局

接到交办单后，组织龙岗镇中心

卫生院、龙岗镇峡谷源村村委会、

乡村医师潘文潮三方召开协商

会。经协商，龙岗镇峡谷源村村委

会与潘文潮签订“劳务协议”，委

托龙岗镇中心卫生院管理峡谷源

村卫生室，潘文潮在峡谷源村卫

生室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及慢性病

防治医疗工作，输液治疗除外。

（刘梦婷）

注：补记 ２０１３ 年民生服务管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市民

生服务管理中心成立，民生服务

热线“９６７１８０”开通。该中心为市

社会建设和管理工作委员会常设

机构，设综合科、受理科、应急管

理科、督查科，并挂市长公开电话

受理中心牌子。该中心按照“统一

受理、转交办理、督查反馈”的流

程，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应急联动

救援、矛盾纠纷化解三大职能。

２０１３年，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受理来电来信 ２６１１２ 件，比上

年增长 ７２．５％。按案件来源分，

“９６７１８０”热线来电 ２２５６８ 件，占

８６．４％；网上信访 ８１５件，占 ３．１％；

杭州市“１２３４５”市长公开电话交办

２７２９ 件，占 １０．５％。按案件种类

分，民生服务类受理件 ２１７２０ 件，

占 ８３．１％；应急救援类受理件

２０８８ 件，占 ８．０％；矛盾纠纷类受

理件 ２３０４件，占 ８．９％。按处置方

式分，直接答复 ９９２８ 件，占 ３８％；

联系处置 ８１５０件，占 ３１．２％；网络

交办 ８０３４件，占 ３０．８％。按时反馈

率 ９９．６％，办结率 ９９．８％，满意率

９９．５％。

组织工作人员到宁波、桐庐

“１１０”联动指挥中心和“９６７０００”
百姓热线学习考察；联合市委组

织部对全市各镇（街道）的分管领

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８
月，召开全市民生服务联动工作

业务培训暨工作部署会；开展“一

月一堂课”“一周一检测”“一天

一晨会”。全年，组织专题培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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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测 ３１ 次。出台《考勤制度》

《会议制度》《值班制度》《ＡＢ 岗制

度》《“９６７１８０”来电受理用语规

范》《后台工作人员服务用语规

范》《首问责任制》《按时办结制》

《疑难问题处理办法》等制度。

健全和完善滚动排查、信息

报送和分析研判机制，实行每周排

查和敏感时期每日排查，收集整理

每周受理件，编发《每周要情》报送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供决策参

考。梳理分析疑难件受理件，呈请

领导批办、督办，通过市领导批示

推进问题解决。全年编发《每周要

情》２１ 期、专报 ６ 期、简报 １２ 期。

与网络单位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会

同相关网络单位开展座谈会诊疑

难受理件和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现场疏导解决。全年，市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与网络单位召

开热点、难点问题座谈交流会 １４
次、提交建议 ７０余条。针对疑难问

题，实地走访调研 １００ 余次、现场

协调 ６０ 余次，化解各类矛盾 ５８
个；与市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联

动 ７０余次，解决问题 ６７个。召开

成立一周年座谈会，市政府咨询委

员尉进、王安国，行风监督员叶云

星，市纪委、市委政法委、市委督查

考评办分管领导，部分联动单位代

表参加会议。

是年，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

记黄坤明考察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运行情况，作出“注意总结、完

善、推广”的重要批示。杭州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张鸿铭批示指出：

“临安建立民生服务管理中心的

创新做法好，请发各区（县、市）政

府借鉴学习。”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朱贤良、巫波伦，省政府参事室党

组书记、主任潘海生，杭州市委副

书记王金财专门到中心考察，并

给予高度评价。

【“服务百姓档案”模块设计完成】

２０１３年，临安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完成“服务百姓档案”模块设

计。构建市、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网络服务系统，整合镇（街

道）服务百姓档案队伍、民生服务

管理队伍，服务百姓档案系统并

入“９６７１８０”网络平台；党政网和

“９６７１８０”网络平台覆盖到镇（街

道）、村，作为日常办公平台；与临

安市公安局“１１０”指挥中心、调解

事务协调指导中心、市民服务管

理中心、数字城管办公室等机构

实时联动。建立以市民生服务管

理中心为核心，与杭州市“１２３４５”
市长公开电话，临安市 １８ 个镇

（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２９８个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１１１３ 个平安

网格及各个职能部门的联动服务

体系。

【完善民生服务联动处置机制 】

２０１３年，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完

善民生服务联动处置机制。６ 月，

市委办、市政府办下发《临安市民

生服务联动处置办法》，明确具有

民生服务、应急救援等职能的市

建设规划局、市公安局、市自来水

公司、市供电公司等 ２５ 个部门及

１８ 个镇（街道）为一级联动单位，

其他部门为二级联动单位。一级

联动单位建立 ２４ 小时值班备勤

制度，落实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保

证随时联动，处置到位；二级联动

单位根据需要，在工作日落实专

门值守电话和人员，在节假日和

其他非工作时间明确联络方式，

保证 ２４ 小时信息畅通。市民生服

务管理中心跟踪考核办理情况，

按照办理进度，采用红灯、黄灯、

绿灯标注和警示办理事项。逾期

２４ 小时未办的，系统每隔一段时

间，自动发送“催办”短信到办理

单位的分管领导，并进行电话回

访，追溯办理质量。实施《关于对

民生服务管理中心交办事项办理

情况进行联合督查的通知》，联合

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市

委督查考评办开展效能督查，按

照文件要求，严肃处理违反规定

不处置、逾期处置、处置不当造成

严重后果的情况。出台《民生服务

管理工作考核评分办法》，把民生

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全市综合业绩

考评，在镇（街道）考核中占 ２ 分；

在部门考核中纳入效能监察指数

与专项考核。

【违法建筑受理件专项督查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月，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和市委督查考评办办公室、市

“三改一拆”办公室组成联合督查

组，专项督查杭州市“１２３４５”市长

公开电话交办临安市涉及违法建

筑的两批信访件、市“三改一拆”

办公室受理的投诉件处理情况。

督查组现场检查临安市 １８ 个镇

（街道）的信访案件 ２０６ 件。督查

发现各镇（街道）分管领导和专职

人员掌握受理件的情况比较全

面、准确，基本做到“一事一案”，

部分受理件得到有效处置。但部

分镇（街道）存在重视程度不够，

在处置具体问题时存在掌握信息

不全、处置要求不明、处置决心不

强，不同部门的监督、配合工作力

度不强等问题。根据督查情况，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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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出台分类处置办法，要求承

办单位按时限和程序跟踪办理受

理件。

【干旱天气紧急联动调度 】 ２０１３
年 ７～８ 月，临安市遭遇极端干旱

天气，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接到

关于旱情投诉的电话 ４００ 余件。

接到旱情反映后，市民生服务管

理中心联动调度，与市气象局、市

水利水电局等部门和部分镇（街

道）联系，反馈农户诉求，要求相

关部门研究对策，解决问题。根据

交办，市气象局在龙岗镇童玉村、

上溪村浪广岭和太湖源镇白沙村

市岭等区域开展增雨作业，各镇

（街道）在保持各大中型水库合理

蓄水的基础上，采取科学调度水

源、紧急疏浚灌渠、维修泵站等措

施，缓解农田旱情和村民饮水难

问题。

【协调解决交通违章罚款缴费难
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市民生服务

管理中心组织协调市交警大队、市

财政局及相关银行解决交通违章

罚款缴费难问题。市民通过

“９６７１８０”热线和网上信访反映，全

市开办缴纳交通违章罚款业务的

银行只有中国建设银行一家，网点

少，办理时间必须在周一至周五的

法定工作时间内，很不方便，希望

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方便缴费。接到

反映后，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会同

市财政局、市交警大队及相关银行

联合处置，明确市交警大队为主体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和相关银行为

协办单位。通过联动协商，中国建

设银行在市内增设网点，临安市农

村信用合作社开通缴费业务，方便

市民办理。

【为邹某协调办理户口】 ２０１３ 年

１０月，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协调

锦城街道、市公安局为邹某办理

户口。市民张某向“９６７１８０”反映，

锦城街道钱王铺村四组 １３ 岁邹

某，因父母双亡，跟随 ７０ 余岁的

奶奶生活，邹某手骨折但无钱治

疗。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医疗保

险和各类救助，希望有关单位落

实邹某户口。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把该信访件交给锦城街道和市

公安局办理。经核查，邹某情况属

实，鉴于问题的特殊性，钱王铺村

出具书面证明，锦城街道、市公安

局与邹某姑姑沟通协商，以继承

的方式给邹某落户。市公安局特

事特办，为邹某办理户口。

【为汪某解决医保报销难问题 】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市民生服务管理中

心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行政服务中心为宁波老人汪某

解决医保报销难问题。市民汪某通

过“９６７１８０”网上信访反映，他系杭

州无线电二厂职工，１９９８年，单位

破产改制，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户

口迁回老家宁波市镇海区。但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每月由临安有关单

位发放，他在宁波看病产生的医疗

费用须现金支付结算，再把票据寄

回临安，托人报销医疗费用，极其

不便。接到汪某人求助后，市民生

服务管理中心联系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根据医保规则告知汪某办理

程序、办理所需材料及宁波定点医

院。汪某接到市民生服务管理中心

反馈意见后，到临安市民卡办证中

心办理业务，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汪

某开通绿色通道，为其办理业务。

（刘梦婷）

·概述·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建立动

态救助机制，基本实现对城乡困

难群众各类困难救助全覆盖。市

城乡低保标准平均比上年增长

１１％；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增长

１０．２％；重点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

准平均增长 １０％；孤儿基本生活

费标准平均增长 ７．６％。市烈士公

园完成纪念馆主体建设，进入室

外景观复绿工程建设；板桥镇、太

阳镇、潜川镇敬老院改（扩）建工

程竣工。

建立“造血型”为导向的水库

移民创业致富扶持模式，全年落

实移民扶持项目 ８５个，投资 １７０１
万元，其中，创业致富项目 １０ 个，

投资 ６６０ 万元，占移民项目资金

总额的 ３９％。全年发放水库移民

直补资金 ５ 期，共 １８５０ 余万元。

开展移民培训工作，举办各类培

训班 ２６期，培训 ２６００余人。

全市有福利企业 ４８ 家，变更

经营性范围企业 ７ 家，审批福利

企业 ２家，注销 ２家。举办全市残

疾人专场招聘会，全市福利企业

共安置残疾职工 ２７２５ 人，安置比

例 ３５％。残疾职工人均月工资

２４７６元，增长 １３．１％。完成 ４家福

利企业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工

程，探索福利企业非全日制用工

制度。

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

开展新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培训，全

市村（居）委员会主任 ２９８人参加。

民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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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５ 批次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和分

管工作人员 ５０余人次参加杭州市

民政局组织的教育培训。指导各社

区开展法律宣传、健康讲座、邻居

节活动及文体活动等 １００ 余次。

建成杭州市“智慧社区”综合管理

平台系统，完成“９６３４５”便民服务

信息平台与民生管理服务中心扩

容工作。打造“老年人健康快车

道”“暖心社”“假日学校”“温馨

驿站”“微心愿”等。新民里社区被

评为“全国和谐社区示范单位”。

市婚姻登记处依法做好婚姻

登记和收养工作，全年办理结婚

登记 ４６４８ 对、离婚登记 １４１６ 对、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６００４份。办

理婚姻家庭咨询 ３３ 件，离婚劝导

和调解 ５５４ 件，其中成功 １７６ 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

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办法》，规范收养登记管理，办理

收养登记 ５４ 件，市福利中心收弃

婴 ４０人。

探索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办法，出台《社会困境儿童的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向 ３３ 名事实无

人抚养的困境儿童发放基本生活

费 １８．１万元。成立儿童福利指导

中心，１０ 名贫困孤残儿童接受抢

救性康复计划。提高困境儿童集

中养育和社会散居孤儿的保障力

度，市福利中心养育孤儿的基本

生活费标准提高到人均每月 １３０７
元，社会散居孤儿的基本生活费

标准提高到人均每月 ７８５ 元。全

年累计发放孤儿基本生活救助金

１６０ 余万元。

是年，临安市被命名为“省

级双拥模范城”；市民政局被评

为临安市绩效考评优秀单位、满

意单位、维稳工作先进集体；於

潜镇昔口村被评为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村，天目山镇九里村、太

湖源镇高云村被评为全省综合

减灾示范村。

【地名管理】 根据省民政厅和杭

州市民政局有关文件要求，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开展“临淳线”“临

余线”“杭湖线（临安、安吉段）”

边界联合检查。天目山镇、於潜镇

等 ７ 个镇与安徽省宁国市、绩溪

县、歙县等 １０ 个乡镇建立平安边

界工作领导小组，并签订《“浙皖

线”毗邻乡镇平安边界协议》。完

善主城区门牌设置，全年共增设

楼门牌 ２５１８ 块，命名住宅小区和

大型建筑物 １０ 家、街路 ３５ 条，青

山湖科技城增设路牌 １３４ 个，出

具地名证明 ２６１ 件，发放门牌证

６０３ 本。办理数字城管交办件 ５７
件，解决率 １００％；协调处理擅自

命名住宅小区案件 ２件。

【社会救灾】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完

成全市 ６０ 个村的避灾安置点建

设任务，全市累计建成村级避灾

安置场所 １３２ 家。在“５·１２”国家

防灾减灾宣传日，到新民里社区

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咨询活

动。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村 １
个、全省综合减灾示范村 ２ 个，全

市省级以上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累

计 １１ 个。在暴雨灾害中，救助因

灾房屋倒塌和损坏的家庭 ６１ 户，

发放倒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２５
万元。集中培训全市灾害信息员

２６０余人次。

【殡葬管理】 ２０１４ 年，全市共有公

墓点 ６１９ 个、杭州市“１２５０”生态

公墓示范点 ５９ 个、骨灰堂 ４ 个、

经营性公墓（九仙山公墓）１家，公

墓使用率 ９０％。板桥镇花戏村、玲

珑街道夏禹桥村和藻溪镇藻溪村

通过考核验收，成为“１２５０”生态

公墓示范点。绿化建设全市行政

村公墓区 ２７ 个，其中“１２５０”生态

墓工程 ３ 个；维修墓区道路约 １０
千米，绿化墓区面积约 １ 万平方

米。落实《临安市殡葬基本服务项

目免费办法》，全年共火化遗体

３５８０ 具，享受殡葬基本服务项目

免费 ３３８５ 具，减免费用 ２６０ 余万

元。在清明等祭扫节日期间，各公

墓点共接待 ７ 万余人次。联合浙

江农林大学编制完成《全市殡葬

设施和殡仪服务设施建设总体规

划》。开展新一轮“三沿五区”▲沿

线坟墓整治和管理工作，受理来

电和市信访局交办件 １８ 起；与市

政府统一协调，对锦北街道龙凤

山公墓进行联合执法；与公安部

门协调，交接和处理无名遗体，规

范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等无名遗

体的接收处理工作。

▲ “三沿五区”： 即沿铁路、
公路、通航河道两侧和耕种区、经
济开发区、风景旅游区、住宅区、
保护区。

【婚姻辅导室成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婚姻辅导室成立。婚姻辅导室是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特色志

愿服务项目，致力于化解婚姻危

机、调解婚姻家庭矛盾。开展业

务培训，培训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及志愿者，邀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杭州绿叶婚姻家庭服务

辅导中心主任和婚姻家庭治疗

专家授课；组织到社区开展婚姻

情感咨询活动，分期举办婚姻登

记和调解法律业务知识培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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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培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２９
人次。婚姻辅导室有志愿者 １９
人，其中，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 ２ 人，律师 ２ 人，政工

师 ３ 人，社区工作者 ２ 人，教师、

辖区民警、退休职工共 １０ 人。全

年共开展婚姻调解服务 １１６ 天，

志愿者服务 ２３２ 次，其中婚姻家

庭咨询 １１０ 件；离婚劝导和调解

５８２ 对，当场表示和好 ５０ 对，选

择暂缓离婚 １４９ 对，离婚劝导和

调解成功率 ２８．７％。

【村（社区）“三多”问题清理整改】
根据省民政厅和杭州市民政局要

求，２０１４年，市和谐社区建设领导

小组清理整改村（社区）“三多”▲

问题。制定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实

施方案，出台《临安市涉及村（社

区）机构牌子、考核评比、创建达

标等事项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方

案》（市委办发〔２０１４〕７７号）。保

留组织机构牌子 ４ 块、挂牌（标

识）２ 块、服务标识牌 ４块，归并整

合挂牌 ２６ 块，取消各类挂牌 １２
块；进村（社区）工作任务减少到

２９ 项；村、社区盖章事项减少到

２２ 项；村（社区）考核评比省、杭州

市级减少到 ５ 项，临安市级减少

到 ２ 项；村（社区）创建达标省、杭

州市级减少到 １６ 项，临安市级减

少到 ６项。

▲“三多”：即村（社区）机构牌
子多，考核评比多，创建达标多。

·社会救助·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实施分

层动态救助机制，实现对城乡困

难群众各类困难救助全覆盖。全

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为：城镇低保 ５３０ 元，农村低保

３８５ 元。全市城乡低保对象 ３１７９
户计 ７１２９ 人，全年支出城乡低保

资金 １４３５．１４ 万元。二级重度残

疾救助对象按最低生活保障线标

准全额救助，救助重度残疾人

２１３３ 人，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

９７０．５７万元。按照《临安市低保边

缘及困难家庭临时救助暂行办

法》，救助因火灾、交通事故、重大

疾病等致贫的各类困难家庭，发

放临时救助资金 １１５．７ 万元。开

展面向城乡低保、“五保”、低保边

缘重残、社会散居孤儿及“三老”

党员元旦、春节慰问活动。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执行国

务院《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管理办法》，全年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 ４４８ 人。其中，妇女 １０２ 人、

未成年人 ８ 人、肢体残疾 ４ 人、精

神病人 ２ 人，救助率 １００％；资助

返乡 ３６４ 人次、护送 １７ 人次、家

属到站接领 ３６ 人次；对部分重点

救助对象采取先治疗后护送的原

则，住院治疗 ２人；上街巡查 ３８
次，救助劝导流浪乞讨人员 １０５
人，引导到站救助 ５８ 人，发放棉

被、棉衣、食品、矿泉水等物资 ３０５
件。妥善安置患精神疾病的流浪

乞讨人员 ５ 人，参与传销而无法

返乡的未构成犯罪人员 １２２人。

·“双拥”优抚安置·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局组织召

开拥军慰问座谈会；开展夏日为

部队官兵“送清凉”、消防官兵与

社区居民军民共建、关爱功臣优

抚代表疗休养等活动；落实重点

优抚对象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减半优惠政策。提高优抚标准，

落实优抚对象优抚定补、医疗补

助、生活补助、春节补助发放工

作，全年发放各类补助 ２６０６ 万

元。全年接收退役士兵 ２７６人，发

放退役士兵生活补助金 ６１０ 万

元；重点安置对象 ８人。落实军休

干部“两项待遇”▲；完善复退军人

“１２３４５”信访联动工作机制，全年

未发生到省进北京上访事件。

▲“两项待遇”：即政治待遇、
生活待遇。

【烈士公园建设】 ２０１４ 年，市民政

局继续推进烈士公园建设。该工

程位于锦城街道横潭村白沙岭，

总占地面积 ２．８９公顷，总建筑面

积 ２．８９万平方米，主要由烈士纪

念馆和集散广场、民众广场、纪念

广场、雕塑广场、悼念广场“一馆

五场”组成。主建筑为纪念馆，建

筑面积 ６７２８ 平方米，分地上两层

和地下一层，地下部分建筑面积

３４６１平方米，地上部分建筑面积

３３６７平方米，计划于 ２０１５年年底

完成室外景观工程。全年投资

４５５５万元，建设完成纪念馆主体

部分及室外景观工程的 ６０％，由

浙江之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

安分公司承建。

【临安被授予“省双拥模范城”称号】
２０１４年，市民政局开展省级“双

拥”模范城市▲创建工作。投资 １５
万元，在交通要道口、公路场所设

置“双拥”标志、“双拥”广告牌；在

窗口行业开展橱窗宣传。“八一”

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或征兵期间，

在学校、社区、路口等开展全民性

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

“双拥”和国防教育。开展退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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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联合

浙江农林大学成立退役士兵电子

商务培训基地，开办退役士兵网

上创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士兵参

培率 ９５％；召开临安市退役士兵

职业教育现场招聘会。联合市技

工学校为高山 ６１２３２ 部队现役官

兵举办首期 ＳＹＢ▲创业培训班。７
月，临安被中共浙江省委员会、浙

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军区联合

授予“省双拥模范城”称号。

▲“双拥”模范城市：是指“拥
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方面成绩
突出的模范城市， 是城市的一项
荣誉。

▲ＳＹＢ：ＳＴＡＲＴ ＹＯＵＲ ＢＵ－
ＳＩＮＥＳＳ 的缩写 ，即 “创办你的
企业”。 （洪临玲）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行政服务中心

（简称中心）进驻各窗口共受理各

类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２６．４４万件，

办结 ２６．４２ 万件，办结率 ９９．８９％。

全年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各类

交易 １５０３ 项，总交易额 ２７ 亿元，

节约资金 ３．１ 亿元。其中建设工

程（含水利、交通）２５２ 项，交易额

２４．７５ 亿元；政府采购 １３４ 批次，

总交易额 ２．１亿元；网上商城交易

１１１２ 批次，成交额 １３１１．１ 万元，

节约资金 １００．２３万元；产权交易

５ 场，成交额 １７４ 万元。

全年，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办公室（简称市审管办）主办有 １
号重点建议在内的人大代表建议

２ 件、政协提案 ２ 件，协办政协提

案 ４ 件，内容涉及加强中介机构

管理、审批提速、规范政府采购等

方面内容。通过明确领办领导、上

门走访面商、征求答复意见和建

议，８个建议提案均在规定时限内

完成书面答复，并上网公开。见面

率、办结率和满意率均为 １００％。

市审管办开展行政审批“两

集中、两到位”改革情况“回头看”

活动，全年，进驻中心的职能部门

３２个，其中委托部门 ５个，窗口进

驻率、授权率均为 ９０％。完善考核

评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专

项评价 ２８ 个窗口的行政服务工

作，通过短信回访评价、电话抽访

评价、测评表评价和特殊评议，由

服务对象评分考核窗口的服务质

量、工作效率，并纳入全市机关部

门创满意综合考评。

【审批权力清单清理】 按照市政

府《关于开展部门职权清理推行

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实施意见》要

求，２０１４年，市审管办清理全市行

政许可事项、非许可事项审批权

力。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牵头下，市审管办组织审批职能

部门开展业务培训、上门对接、专

题讨论，对全市 ５２ 个部门上报的

８３０项行政许可事项、非许可事项

进行清理。通过取消、转移、下放、

合并等方式，确定保留市规划建

设局、市水利水电局等 ３２ 个部门

许可事项 ２０９ 项，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

市管理局等 ７ 个部门非许可事项

１１项。

【联合审批机制】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市

审管办印发《关于设立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统一进件窗口的实施方

案》《临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

批“批文入库、资料共享”实施办

法》，明确市发展与改革局、市国

土资源局等 １０ 个审批部门 ２２ 项

审批事项实施统一进件、资源共

享。全年，统一进件受理项目

１２８３ 件，办结 １２０６ 件。印发《临

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施工图联

合审查实施办法（试行）》《临安市

建设工程项目实行联合竣工验收

实施细则（试行）》，明确由市规划

建设局牵头，联合审查全市固定

投资项目施工图，联合验收竣工

项目。开展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在企业

注册阶段实行多证联办，企业注

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３
月 １ 日，取消验资环节，不再限制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和投资人出资

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简化登

记程序和申请材料，联办“五证一

章”▲，实现当天取证。

▲“五证一章”：即营业执照、
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 统计
证、公章刻制。

【中介机构监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市

审管办召开进驻部门分管领导工

作会议，落实《临安市投资项目中

介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布置相

关工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介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中介

机构实行集中备案，动态管理。各

审批职能部门负责审核全市中介

机构上报的基本信息，建立全市

中介机构库，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中介机构共 １６ 大类 １１０ 家，实行

统一管理。政府性投资项目中介

服务在中介机构预选库中择优选

择。在行政服务中心网站开辟“中

介服务”专栏，公布市投资项目中

介服务管理制度、监管部门、中介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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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临安海洋城购物中心项目投资协议签约仪式图 ８３

临安市人民政府

机构入库基本信息、考核结果等。

印发《临安市涉审中介机构“黑名

单”制度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试行部门审批和中介服务捆绑考

核的通知》，建立“黑名单”制度，

各审批职能部门通报处理中介机

构出现的不良行为。合并计算中

介服务时间与部门审批时间，进

行捆绑考核。市环保局、市水利水

电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９ 个

部门先后制定行业中介机构考核

管理办法，明确管理内容、考核形

式和考核结果应用。

【完善招投标制度】 ２０１４ 年，市审

管办出台《政府采购评分标准样

本（试行）》。根据采购货物和设备

的复杂程度，拟定不同的评标办

法。根据不同类型招投标项目，全

面改版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和电子

评标系统。出台《临安市招标代理

机构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招标

代理机构进场交易管理规定》，规

范招标代理中介行为。与市建设

局联合转发《浙江省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细化合同

备案具体要求和应提交的书面材

料，规范建设工程合同备案管理，

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建成】 为简

化采购流程，提高采购效率，２０１４
年，市交易中心建成政府采购网上

商城，成为杭州地区县级首家建立

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参照电商模

式，商品信息在网上商城集中展

示，采购人自由选择商城内商品，

协议采购商品有电脑、打印机、传

真机、空调、办公家具等 １６大类办

公用品。全年，协议采购 １１１２ 批

次，成交金额 １３１１．１ 万元，节约资

金 １００．２３万元。项目审批后，采购

时间缩短至 １天，实现项目申报、

操作、合同备案、资金支付采购全

过程的网上操作模式。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 ２０１４年，市

审管办建成招标代理预选名录库，

优化招标代理比选制度，明确代理

合同收费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通

过持证上岗、考核评价、排名公示

等措施，管理招标代理的进场交

易。扩大评委征聘行业范围，增加

物业、中介、智能化等专业评委 ６０
余人。加强评委动态管理和考核，

全年被清出专家库评委 ２人，被扣

信用分评委 ８人，被限制市场行为

评委 ５ 人。开展重点项目回访工

作，加大履约评价和不良行为公

示，约谈、告诫 ４ 家报价异常接近

的投标单位负责人，限制 １６ 家单

位一定期限招投标活动。根据政府

采购合同履约和验收管理暂行办

法，组织专家联合验收项目 １２ 个

批次，其中对 １个项目的履约情况

提出整改意见。

（许林玉）

【概况】 ２０１４ 年，锦南新城管理委

员会成立机关党支部、机关工会

委员会。５ 月，建立中共临安市锦

南新城工作委员会。１２月，办公

场所迁至临安市体育文化会展中

心游泳馆二楼。

全年，锦南新城管理委员会

投入建设资金 ７．８ 亿元，临安市

新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４．１
亿元，外来单位投资 ３．７ 亿元，其

中，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安

校区项目投资 １．７ 亿元、临安市

骨伤科医院项目投资 ０．８ 亿元、

临安市计划生育指导站项目投资

０．５ 亿元、大众 ４Ｓ 店项目投资 ０．６
亿元、博世凯小学项目投资 ０．１
亿元。万马路南延、福兴街道路、

市坞村和柯家村城中村改造等项

目获银行授信 １４．６８ 亿元，发放

贷款 １２．３８ 亿元；完成土地征收

１６６．６７ 公顷，房屋拆迁 ９１ 户，办

锦南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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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原电力大厦区块旧城改造选房摇号图 ８４

理“林转用”３３．２２ 公顷、“农转用”

３７．３３ 公顷。

临安市体育文化会展中心承

办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中国梦·

天目情群星演唱会”等活动。浙江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安校区项目

完成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审查

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总包

单位进场，项目进入基础施工阶

段。国瑞中心项目主体结顶，项目

区块内 ２３０ 余户回迁住户完成回

迁房屋选房，３ 月 ２９ 日，单身公寓

四号楼开盘预售。海洋城购物中

心项目正式投资协议签订，概念

性方案设计完成。玲五路、珑五

路、珑六路、飞翠路、天屹路建成

通车，万马路南延路基全线拉通。

临安市骨伤医院竣工验收，并投

入运营；临安市计划生育指导站

竣工，并通过验收。临安市人民医

院选址完成，启动征地等前期工

作；博世凯小学完成土石方工程；

第五期保障性住房地勘进场。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安校
区动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浙江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安校区动

工。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任、党组书记杨敬，副书记

张平，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张黎

明，临安市领导张振丰、王敏、李

文钢、章登峰、裘小民到项目建

设现场调研。浙江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临安校区位于锦南新城柯

家村与市坞村交界区块，计划总

投资 １１．８９ 亿元，占地面积 ５０．６７
公顷，校区主要由教学区、生活

区、体育活动区三个功能区组

成，可容纳在校生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人，工程由杭州千城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设计，浙江华东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地勘，浙江江南工程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求是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监理，浙江勤

业建工集团、浙江宝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原电力大厦区块旧城改造项目
完成回迁选房】 ２０１４ 年，原电力

大厦区块旧城改造项目完成回迁

选房。该项目是《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临安市

实施的首个旧城改造项目。项目

涉及征迁住户 ２４０ 户、商业用房

４０ 户、企业 ５家，征迁建筑面积

４．２４万平方米。９ 月 ２６日，经电

脑公开摇号产生选房序号，涉及

回迁住户 ２００ 余户。１０ 月 １８～３１
日，２３７户拆迁户完成回迁房屋选

择，共选取国瑞中心·中央公馆房

源 ２４１ 套、国瑞中心·ＬＯＦＴ 公寓

４９ 套。

【市体育文化会展中心投入运营】
２０１４ 年 ７月，市体育文化会展中

心竣工，并通过验收，进入试运营

阶段。该中心是临安市投资的公

建项目之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奠

基建设，占地面积 １０．７３公顷，总

建筑面积 ７．５ 万平方米，总投资

５．８６ 亿元，按照“两馆一场”布局，

体育馆和游泳综合馆内设有篮

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

场地。体育馆建筑面积 ２．１２万平

方米，内设固定座位 ３６８８ 个、活

动座位 １３９６ 个；游泳综合馆建筑

面积 ５．３８万平方米，其中游泳馆

建筑面积 １．２万平方米，内设固定

座位 ２６５ 个、活动座位 ３４８ 个，有

标准比赛游泳池 １ 个、训练池 １
个、戏水池 １ 个。是年，承办中国

女子篮球联赛、“中国梦·天目情”

群星演唱会、浙江省第十三届干

部乒乓球联谊赛、杭州市老年人

可乐球操表演赛、临安市“万马

杯”羽毛球赛、临安市“德信杯”网

球邀请赛等活动。

【签订《海洋城购物中心项目投资
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嘉兆控

股有限公司和临安市政府举行

《海洋城购物中心项目投资协议》

签约仪式。临安市副市长沈慧、嘉

兆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蒋欣、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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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人民政府

新城管委会主任陈立群及市发展

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

局、市规划建设局、市旅游局、市

商务局、市审管办等单位负责人

参加。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沈慧代

表临安市政府与嘉兆控股有限公

司总裁蒋欣共同签署《“临安海洋

城购物中心”项目投资协议书》。

海洋城购物中心由嘉兆控股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位于锦南新城兰

锦村万马路南侧，紧邻吴越街，占

地面积 ７ 公顷，建筑面积 １２ 万平

方米，计划总投资 １２ 亿元以上，

建成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度

假、教育文化等一体的大型商业

购物综合体。项目正式运营后，可

提供就业岗位 ２０００ 余个，实现年

创税收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

（童柳敏）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政府制定出台

《临安市 ２０１４ 年城镇廉租住房保

障申请准入条件和租金补贴标

准》（临政函﹝２０１４﹞６７号）。开展

各类保障房配售工作，全年配租

廉租住房 ２５４ 户；组织办理“衣锦

人家”经济适用住房第二次申购

家庭交房手续，公开配售的 ６７９
套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到位，交付

业主使用；开展保障房项目建设，

第四期保障性住房项目交付使

用，第五期保障性住房项目一、二

标段开工。房改业务信息化建设

完成，住房保障综合管理系统上

线，与杭州联网运行。

全年收集整理房改和住房保

障业务档案 ７２０件、文书档案 ３３４

卷（件）、会计档案 １３８ 卷（册）、实

物档案 ８ 件。文书档案纸质全文

扫描 １７７件。是年，市住房保障办

公室被评为浙江省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实绩突出集体。

【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２０１４ 年，市

住房保障办公室组织开展年度廉

租住房申请审核配租工作，保障

范围为城镇低保标准 ２．５倍（含）

以内的住房困难家庭。通过个人

申请、社区（居委会）初审、部门联

审、联席会议审定并经媒体公示

后，确定符合条件的家庭 ２５４ 户，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第五期保障性住房项目动建 】
２０１４年，第五期保障性住房项目

启动建设，为市政府年度十件实

事之一。该项目位于锦南新城天

目初级中学南侧，东临飞翠路，南

接规划市政道路，西为博士凯小

学，北至临五路，与市骨伤医院、

市计生指导站相邻。按照保障需

要分步实施，建设房源类型有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

房、人才专用房等，占地面积 ６．６７
公顷，规划建筑总面积 ２２ 万平方

米，估算总投资 ６．４ 亿元，由浙江

东兴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宏成建

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杭州广厦

建筑监理有限公司、临安市工程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至 １２ 月

底，第一、二标段 ３．６ 万平方米开

工建设。

【人才专用房保障工作】 ２０１４ 年，

临安市首期人才专用房开展申

请审核配租工作。经初审、部门

综合联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审定、市级主要媒体公示后，

确定申购对象 ７４ 人。６ 月 １６ 日，

举行人才房选房摇号活动，采用

现场电脑摇号的方式确定选房

顺序号，共配售“衣锦人家”小区

人才房 ５８ 套。

【公共租赁房保障工作】 ２０１４ 年，

临安市开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

工作。在“衣锦人家”小区 １１４ 套

廉租住房中，调剂 ４０ 套房源作为

首期公共租赁房房源，面积为

５０～６０ 平方米，配备生活保障基

本设施。租住对象为符合《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才服务保障工作优

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的若干政策

意见（试行）》（临政函﹝２０１３﹞４５
号）文件中规定的地市级以上重

点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带资

金、带团队到临安创新创业的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对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有突出贡献或紧缺急需的

专业技术人才及高技能人才。经

公开报名、资格审核，部分市重点

人才租住。

（冯广杰）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归集住房公

积金 ５．８３亿元，发放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 ３．３８ 亿元。至年底，建

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单位 ２４７１ 个，

正常缴存人数 ３．８９万人；累计归

集住房公积金 ３５．４５ 亿元，提取

２０．５８亿元，归集余额 １４．８７亿元；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２５．０７ 亿元，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

１０．９６亿元，贷款余额 １４．１亿元；

累计支持家庭购买住房 １１５５６

房改和住房保障工作

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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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市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暨业务培训会图 ８５

户，面积 １４９．３０万平方米。全年

净增缴存职工 ２１４５人。

是年，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临安分中心服务大厅被授予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杭州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临安分中心被评

为浙江省文明单位。

【调 整 部 分 住 房 公 积 金 政 策 】
２０１４年 ４月，杭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临安分中心调整部分住房

公积金政策。取消住房公积金一

年冲抵一次业务、商业贷款转公

积金贷款业务及自建住房贷款；

调整 ２ 套房认定标准和贷款额度

计算方法；放开提前还款的限制，

变更还款方式。１１月，再次调整

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放宽

首套房认定标准，职工家庭名下

有 １ 套住房并结清相应住房贷款

的，再购房执行首套公积金房贷

政策；支持异地缴存职工申请公

积金贷款，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临安户籍职工，视同在临安

市缴存职工，执行临安市公积金

贷款政策。

【公积金新业务系统上线运行 】
２０１４年 ６月，临安住房公积金新

业务系统上线运行，与杭州市公

积金中心共享业务系统平台和数

据集中管理。杭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临安分中心为统一使用杭

州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的试点单

位，投入资金 ６０ 万元，采购配套

硬件设施。停止使用原职工住房

公 积 金 个 人 查 询 卡 ， 取 消

“９６００８３１１”电话查询业务，启用

“１２３２９”客服热线。组织工作人员

到杭州市公积金中心学习；举办

新业务系统培训班，邀请杭州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业务

骨干到临安授课、现场指导。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基 数 调 整 】

２０１４年 ７ 月 １ 日，临安市调整全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基

数以职工本人 ２０１３ 年度月平均

工资计算确定，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工资口径按套改工资标准及财

政、人力社保部门有关口径计算；

企业和其他组织职工工资口径按

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

计项目计算。调整后，职工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不超过 １５９１６ 元，

不少于 １４７０ 元；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为 １２％；单位因严重亏损等

原因，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低于

１２％的，应经单位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向杭州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临安分中心提

出申请降低缴存比例。

【个人住房公积金转商业贴息贷

款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杭州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临安分中心

（简称临安分中心）印发《关于试

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转商业贴息贷

款业务的通知》，推出“公转商贴

息贷款”▲业务。临安分中心因阶

段性资金紧张，由银行按照临安

分中心审批的贷款额度，先行向

公积金贷款借款人发放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由临安分中心按月

给予借款人利差补贴，待临安分

中心资金宽裕时，再把银行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转回为公积

金贷款的业务。全年发放“公转商

贴息贷款”０．５亿元。

▲“公转商贴息贷款”业务：

即个人住房公积金转商业贴息贷

款业务。

【市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暨业务
培训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杭州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临安分中心

召开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暨业务

培训会，全市各镇（街道）、各相关

部门负责人 ４０余人参加。会议部

署全市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下达

新增 １５００ 人扩面任务，并表彰锦

城街道等先进单位 １４个和吴建林

等先进个人 ２０人。 （陈利生）

152




